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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沫 通讯员 杨宇
雨）明知“跑分”违法，仍然禁不起利益的
诱惑，铤而走险出租微信、支付宝、银行卡
等实名注册的个人账户为跨境赌博平台
洗钱。11月17日，市公安局发布消息：晋
源分局刑侦大队成功打掉一个流窜太原、
介休、临汾等地，为跨境赌博平台洗钱、参
与网络赌博的违法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
疑人9名，涉案金额2000万元。

今年 10月 27日，晋源分局刑侦大队
民警在工作中掌握一条线索，随即开展
侦查。通过对该团伙成员缜密侦查，初
步分析慕某伟银行卡流水，警方发现其
疑似为赌博网站转移赌资。11 月 1 日，

民警在小店区某电竞酒店将其团伙负责
“跑分”的成员赵某煌、张某奇抓获。赵
某煌交代，曾使用高某、陈某帆等人的银
行卡“跑分”。得到线索后，民警立即展
开行动，在综改区某网吧将高某、陈某
帆、邢某斌抓获。至此，晋源分局刑侦大
队成功打掉这个以网吧为纽带的“跑分”
团伙。

经查，该团伙成员年纪较轻，沉迷网
络游戏，无正当职业，靠打零工为生，见

“跑分”来钱快，明知违法犯罪依然将自
己名下的银行卡交给赵某煌用于“跑
分”。2022 年 8 月至今，赵某煌（男，23
岁，晋中市介休人）为获取高额佣金，通

过“POTATO”聊天软件，将自己名下银
行卡提供给“上线”操盘手，为某些境外
赌博平台洗钱。之后为获取更高利润，
赵某煌不断发展“下线”，并大肆招募张
某奇（男，28岁，临汾市洪洞县人）、慕某
伟（男，26 岁，吕梁市柳林县人）、高某
(男，26岁，万柏林区人）、邢某斌（男，31
岁，河北宁晋县人）、陈某帆（男，22 岁，
吕梁市岚县人）等 8个“卡农”，持续为境
外网络赌博平台转移赌资，涉案金额高
达 2000万元。

目前，赵某煌等 9名犯罪嫌疑人，因
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晋
源分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跑分”洗钱2000万元

晋源警方打掉“帮信”犯罪团伙
跨境网络赌博、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

催生了“洗钱”产业，由此产生了“跑分”这
种新型犯罪活动，这当中无论是组织者还
是参与者，都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罪。广大市民要提高个人信息保护意识，
不要轻易被所谓的“高额利润”诱惑，随意
出租个人微信、支付宝、银行卡等实名注册
的个人账户，成为帮助境内外犯罪分子“洗
钱”的工具人。如果发现身边的亲朋好友
有类似违法犯罪行为，应及时向公安机关
举报。

警方提示

山西交控集团太旧公司路
网运行保障大队五中队，日前
快速处置了一起运送蔬菜货运
车辆翻车事故，清运抛撒蔬菜
20余吨。事故地点位于京昆高
速平阳段石太方向，一辆满载
蔬菜的货车与前方大货车发生
碰撞后侧翻，导致道路中断。
路网运行保障大队五中队以最
快速度开展了事故现场处置、
清障救援等工作，用时 1 小时
25分钟，将中断道路抢通。

马向敏 摄

本报讯（记者 辛欣 通
讯员 白林杰）饭店图彩头，在
门前摆设了一对石象，不想却
被人“惦记”上了。11 月 17 日，
迎泽警方通报称，盗窃石象的
嫌疑男子傅某已被郝庄派出所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前不久，永祚寺路一家面
馆的老板准备开门营业时，发
现摆在门口的一对石象落了
单。调阅店内监控录像后，他
注意到当天凌晨一名可疑男子
前来偷走了一只石象，于是报
警求助。

被盗石象长约 60 厘米，重
达 50 多公斤，想要搬走并不是

一件容易事儿。然而，就在郝
庄派出所民警进一步侦查时，
案发第二天一早，面馆老板传
来消息，另一只石象也被偷走
了。民警将两起案件并案处
理，很快确认是同一名男子所
为，随即锁定对方的身份，并蹲
守在桥东街将嫌疑人傅某抓
获。

经查，59 岁的傅某是我市
人。据交代，他路过面馆时看
到门口摆设的石象，觉得看起
来好看，便接连两天趁夜骑电
动车将一对石象驮回 6楼家中，
摆在了客厅。目前，民警已起
获被盗石象，并发还给失主。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
通讯员 刘小燕）因与父母赌
气，10 岁的小男孩“离家出
走”。11月 16日，清徐县公安局
消息，交警大队民警巡逻中发
现离家一整夜的男孩后，及时
将他送回父母身边。

11 月 13 日上午，清徐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民警驾车巡逻至
文源路与人民路交叉口时，注
意到一名男孩独自站在路边哭
泣，周边车来车往，十分危险。
民警赶紧停车，上前将男孩带
至安全区域。

经询问，男孩是集义乡小
王村人，前一天晚上因琐事与
父母争吵，随即赌气离家出
走。起初，男孩还在生闷气，一
直不说家长的相关信息，经民
警热心照顾和耐心沟通，才说
出了父母的手机号码。

20多分钟后，男孩的父母匆
忙驾车赶到现场。看到离家出
走十几个小时的儿子安然无恙，
夫妇俩激动地紧握民警的手连
连致谢。离开前，民警提醒家长
在教育孩子时，要多沟通、多交
流，切忌采取打骂等过激行为。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 通
讯员 马龙）为赚取差价，两名男
子从网上买来保健食品后，再分
包销售。11月 16日，杏花岭区检
察院通报，经该院提起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两名被告人在被
判处刑罚的同时，被判令支付销
售价款 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 10.8
万余元。

2020年 7月以来，被告高某伙
同被告毛某，在未取得任何食品
安全经营许可资格、未查验食品
检验合格证明情况下，从电商平
台购买壮阳类、降血糖类等各类
保健食品。随后，二人为赚取差
价，自行分包保健食品，通过物流
发货销售至全国各地，共计 1万余
单。经检验，高某、毛某销售的涉

案保健品中，检出非法添加物质
和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

今年 1月，杏花岭区检察院启
动公告程序。公告期满后，由于
相关职能部门和组织没有提起诉
讼，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损状
态，该院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
职能，对高某、毛某提起了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

庭审中，公益诉讼起诉人就
高某、毛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
违法行为进行举证、辩论，充分证
明二被告侵害不特定消费者合法
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事
实。同时，建议判处二被告依法
承担在国家级媒体平台上公开赔
礼道歉，并支付销售价款 10 倍的
惩罚性赔偿金的民事责任。被告

高某、毛某当庭认罪悔罪，对自己
的违法行为愿意向社会公众道歉
并支付赔偿金。

杏花岭区法院审理后，依法作
出一审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的全
部诉讼请求：以销售有毒、有害食
品罪分别判处高某、毛某有期徒刑
1年 6个月和 1年 4个月，并处罚金
3万元、2万元；支付销售价款10倍
的惩罚性赔偿金108440元。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杏花岭区检察院有关负责人介绍，
这是该院首次提出十倍惩罚性赔
偿金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件，通过惩罚性赔偿的方式既能让
违法者“痛到不敢再犯”，也能警示
食品生产者、经营者，更好地保障
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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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销有毒有害食品 被判支付10倍赔偿


